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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规〔2019〕002-政府办 002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平政办发〔2019〕94号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平利县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平利县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经县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8 日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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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农村供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供水管理，促进农村饮水安全事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水利部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

理责任体系的通知》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等要求，结合本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除单户外的所有农村供水工程。

第三条 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供水工作，使用

农村供水工程的单位、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全县农村供水工程根据工程现状、规模实行县、

镇、村三级管理负责制。

第五条 县水利局负责全县农村供水行业监管、运行管

理技术指导工作，各镇人民政府、村委会负责本辖区内的农

村运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农村供水应当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原则，合

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实行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保障水资

源的永续利用和工程的良性运行。

第七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供

水价格由县级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城乡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

水价格相关规定制定合理的供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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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鼓励、支持生产运行单位采用新技术、新方法、

新模式，提高农村供水管理水平。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九条 确定农村供水工程所有权。深化农村供水“量

化赋权”，通过资产评估，水利局将已成农村供水工程所有

权移交给当地镇人民政府、村委会。

第十条、确定管理权、经营权。跨区域、联村等农村供

水由县水利局委托相关单位运行管理；其它各集镇、单村

和自然村的农村供水由当地镇村负责运行管理。各生产运行

单位要制定管理办法，落实管理人员，公示收费标准，明确

管理责任，保障农村供水规范运行。

第十一条 明确全县农村供水管理单位。全县农村供水

管理是平利县水利技术工作站的重要职能，负责全县农村供

水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和维护基金的管理。

第十二条 平利县卫生防疫机构为全县农村供水工程水

质检测单位，负责全县农村供水水质巡检工作。

第十三条 每年在县级新闻媒体将县级、镇村级农村饮

水安全管理单位及责任人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四条 各级农村供水生产运行单位的工作职责：

1、制订供水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2、严格按照制水工艺流程的规定操作运行，生产合格

的生活用水；

3、负责当地农村供水工程维护、维修和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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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水费收缴、公布收支使用情况；

5、负责本工程水源地的监督和保护。

第三章 工程管理

第十五条 鼓励、支持农村供水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

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确保工程长期

发挥效益。

第十六条 建立农村供水工程维护基金，用于县域内农

村供水工程日常维护和更新改造。

第十七条 合理确定水价,实行计量收费。按照“补偿成

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农村供水水价；镇村通过

“一事一议”方式讨论，采取实际用水水量、基础水量＋实

际用水水量等方法收取水费。所收取的费用用于镇村供水设

施的管理和维护。

第十八条 严禁擅自改建、拆除农村供水设施和私自接

水。需要新装或改造供水设施的农户和驻地单位，应向农村

供水单位提出申请，并交纳土建、安装等工程直接费用。

第十九条 加强农村供水水源地的管护，参照《陕西省

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条例》划定饮水水源地保护

范围，制定保护措施，防止水源破坏。

第四章 管理责任

第二十条 明确任务和责任。县发改局负责全县农村供

水工程建设计划和供水水价的管理；县水利局负责全县农

村供水工程的建设、行业管理、节水技术的宣传推广和国



—5—

有资产的管理；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县农村供水工程土地

利用规划和批复；县卫健局负责全县农村供水工程水质监

督检测；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县分局负责全县农村供水工程

水源地划定和保护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生产先进

技术的推广，减少农业生产活动对水源地造成的面源污染；

县电力局负责全县农村供水电力保障，并按照国家相关优

惠政策收取电费。

第二十一条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未明确事宜按《陕西省城乡供水用

水条例》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起算施行。

第二十四条 原 2011 年制定《平利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

办法(试行)》自施行之日起废止。


